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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陳怡娟
電話：04-7531432
傳真：04-7229145
電子信箱：yichuan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秀水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20460227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縣立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在職進修案件，請依說

明辦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「教師待遇條例」第10條規定：「中小學教師在職期間

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機關基於教學需要，同意其進修、研究

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，取得較高學歷者，以現敘薪級為基

準，依下列規定改敘，……」復依教育部105年2月25日臺

教人(二)字第1050004226號函規定略以，中小學教師未經

學校同意自行前往進修於教師待遇條例施行後取得較高學

歷者，不得依該條例第10條規定辦理改敘。

二、次查「彰化縣立各級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實施要點」(下稱實

施要點)第6點：「進修程序：教師參加進修研究，應由學

校以主動薦送、指派或同意之方式為之。教師自行申請以

留職停薪、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進修方式研究進修者，經

服務學校同意，始得前往進修研究。……各校校長申請進

修，應不影響校務及行政業務之推展，就讀前需陳報本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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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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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後，始可前往進修；校長調校後仍應重行報府核

定。」另第7點：「……教師進修期間，得由學校視實際需

要，以學期為單位核准變更進修方式。但教師進修方式由

公餘進修改為部分辦公時間或留職停薪方式進修，學校仍

應依第四點及第五點第三款重行審核。」

三、綜上，請各校確依上開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校長及教師在職

進修案件，另校長申請進修除就讀前需陳報本府核定外，

如有下述情形亦應報本府核定：

(一)擔任教師時已奉准進修，初任校長後，續前往進修者。

(二)前經本府核准進修，後調他校服務者。

(三)變更進修方式(如由公餘進修變更為部分辦公時間進

修)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、本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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